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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海曙法院西郊法庭负责集中审
理法院辖区范围内的全部物业案件。截至
去年年底，共收物业案件772件，结案748
件，其中，物业公司胜诉约占91.18%，业主
胜诉约占8.69%，其他主体胜诉约占0.13%。

“772起物业案件中，绝大多数是物业公
司起诉业主不交物业费的，而物业公司起诉
时，往往‘挑肥拣瘦’。”海曙法院西郊法庭陈
庭长举了个例子：业主甲在装修房屋过程
中，违规改变了房屋承重结构，物业公司没
发现，或发现了没劝阻。业主乙是甲的邻
居，他立即向物业公司反映，但物业公司仍
未劝阻，也未向相关行政部门报告。于是，
业主乙以物业服务有瑕疵为由，拒付或者要
求少付物业费。如果业主乙的理由成立，其
他业主就可以同一理由要求少付物业费。

“出于公司利益，物业公司肯定不愿业主
少付物业费，因此，他们就选择那些业主无明
确证据和理由的案件进行起诉。这样一来，
法院很难综合判断该公司提供的服务是否存
在瑕疵，甚至很可能影响审判的公平公正。”

陈庭长说，出于综合考量，新出台的规定中要
求，物业公司起诉拖欠物业费的业主，必须就
其提供同一物业服务的所有欠费业主提起诉
讼，避免物业企业遮掩其因提供的服务有瑕
疵，而对个别业主造成直接损害的行为。

同时规定，物业公司在起诉时，还需载
明该小区的全体业主的缴费率或者满意度，
对缴费率或者满意度未达80%以上的，法院
在审查后视情进行处理：未发现明显瑕疵或
已整改的，予以登记立案或受理；发现有明
显瑕疵或未整改的，暂不予以立案登记或受
理，以指导调解为主，并将物业公司存在问
题及时反馈区物管办，建议区物管办加强对
物业公司的监督管理，督促物业公司更好、
更规范地为全体业主提供物业服务，从而减
少纠纷的发生。

不过，海曙法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虽
然物业公司服务时总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
瑕疵，但某些瑕疵并不当然意味着业主可以
借此理由不交物业费，确对物业公司有意见
的，应当及时提出，不得无故拖欠。

新规：要起诉一起起诉，不能“挑肥拣瘦”

立案登记后，法院会视情况进行处理

对于这些担心，陈庭长表示，物业公司
是多虑了。在去年法院受理的众多物业纠
纷案件中，最终判决的只有6件，绝大多数
案件是在法院介入之后，业主主动缴费或是
双方经调解化解了纠纷，最终撤诉的。

“要求物业公司将所有欠费业主‘一起
起诉’，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情况，并
从公平公正的角度解决问题。”陈庭长说，
物业公司在起诉时，可备注哪些欠费业主是
他们还在努力沟通、有主动交费可能的，对
于这部分业主，物业公司可继续进行沟通。
法院在立案登记后，会先进入诉前调解程
序，根据每个小区欠费业主的人数多少，分

别采取在小区门口或宣传栏张贴公告的方
式，集中告知或者直接告知欠费业主，要么
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至物业服务公司办理结清
物业费，要么向法院提交书面的欠费理由。

对在规定时间内主动缴费的业主，或者
经审查业主欠费理由成立、且物业服务公
司对业主欠费理由也无异议的，法院将
动员物业公司以撤诉或和解的方式结
案；对未主动缴费也不提交书面欠费理
由的业主，法院将视情决定是否继续进
行诉前调解还是终结诉前调解。若终结诉
前调解程序的，将正式予以立案受理。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陶琪姜

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海曙区物管办的
负责人和20多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参
加了。对这些新规，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

海曙区物管办负责人陈先生表示，物业
服务纠纷日益增多，涉及面也很广，但相关
的物业法律法规中仍有很多空白，新规中一
些细化的要求，对物业公司是一种督促，物
业公司在保证自身物业服务质量的前提下，
可按条款进行比对，不用担心出现自己起诉
后法院不受理的情况。

银亿物业管理公司的吴先生表示，新规
对物业企业是有促进作用的。法院审判资
源毕竟有限，起诉前先调解，也是为了更好
地处理纠纷，但对欠费业主要起诉必须一起

起诉的规定，他感觉有些“吃不消”，“物业服
务毕竟不是一次性买卖，无论是出于成本考
虑还是出于今后服务的可延续性，我担心，
将所有欠费业主一起起诉会影响物业和业
主之间的感情，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过，对于业主缴费率或满意度不足
80%，且服务有明显瑕疵的物业公司起诉欠
费业主，法院暂不予受理或立案的规定，吴
先生表示认可：“如果物业服务本身不过关，
还要请求法院支持自己的请求，这样的物业
公司，是做不下去的。”

亚太酒店物业管理公司的顾先生认为，
如果对未交费业主“一起起诉”，很容易造成
未交费业主“抱团”，这样一来，还有可能对
其他缴费业主造成不好的影响。

物业公司：对“要诉一起诉”的新规，有些吃不消

我市全面启动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前天上午，位于中山西路的国网宁波供电营业厅围
绕“智享生活、节能有招”开展市民用电体验活动，以实
景体验+测试的方式，让市民一站式“触电”。

通讯员 王幕宾 记者 林伟 摄

体验用电体验用电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璐）昨天，省政府召
开浙江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
议。全省会议后，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面启动我市污染源普查工作。记
者从宁波会场了解到，经初步筛查，仅工业企业我市就
有约14万家，普查任务艰巨繁重。

污染源调查数据是重要的基础环境数据。污染源
普查则是重大的国情、省情、市情调查，是环境保护的基
础性工作。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全国污染
源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主要目的是掌握各类污染源
的数量、排放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为准确判断当前
环境形势，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提
供依据。

污染源普查也对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宁波建设，
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普查的对象是有污染排放的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不仅要查清工业污染源，还要调查农业污染源、生活
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源、移动源等各类污染源的数量、排
放量、行业和分布，内容包括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其排放
量、排放去向、污染治理等情况。

普查标准时点为2017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
2017年度资料。普查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实施，2017年至
2018年三季度为普查前期准备阶段，重点做好普查方案
编制、清查建库以及宣传培训等工作；2018年四季度为全
面普查阶段，各地组织开展普查，通过逐级审核汇总形成
普查数据库，年底完成普查工作；2019年为总结发布阶
段，重点做好普查工作验收、数据汇总和结果发布等工作。

需要提醒的是，污染源排放情形复杂，专业技术性
强，此次普查除了逐家入户调查外，还要进一步分析全
市环境污染状况、污染对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污染
治理能力和水平等。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国家和省里
也将组织逐级抽查核实。

我市所有污染源普查对象有义务接受普查人员依法
进行的调查，并按时、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按照
要求填报污染源普查表，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都
不得迟报、虚报、瞒报和拒报普查数据，不得伪造、篡改普
查资料，否则将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同时，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普查对象的
技术和商业秘密，也必须履行保密义务。

昨天，海曙法院出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补充
规定》。记者发现，规定中有几条内容可谓亮
点十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一般要先由
调解组织或相关部门调解，调解不成再起诉；
物业公司起诉拖欠物业费的业主，必须就所有
欠费业主进行起诉，而不仅仅是选择性地对部
分欠费业主起诉；若全体业主缴费率或满意度
不足80%，且物业服务有明显瑕疵，该物业公
司的起诉，法院将暂不予受理或立案。

严勇杰 绘
要起诉一起起诉
海曙法院出台规定

物业起诉欠费业主不能专挑理亏的


